
关于对灵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
公司一部问询函【2024】第 020 号

灵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灵汇股份）董事会：

我部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近日，你公司主办券商披露《风险提示性公告》。根据

该公告及前期披露公告，你公司存在以下风险情况：目前公

司已基本停产，2024年无新增订单；已拖欠大部分员工工资，

公司人员已有三分之一离职；银行授信已全部停止，银行贷

款余额约 1.3 亿元预期无法偿还；涉及多起重大诉讼、合计

金额约为 1.066 亿元；主要银行账户已被冻结；公司子公司

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必松被限制高消

费、个人银行账户被冻结、房产被查封并被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

根据相关公告，2020年 5月，王必松与公司股东泰州三

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三水”）签订协议，

约定转让股份并设置了回购条款；2024年 2月 6日，灵汇股

份向泰州三水出具了《担保函》，约定公司自愿为王必松在

前述协议项下对泰州三水负有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上述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未履行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



义务，构成违规担保，涉及回购股份款项为 0.37亿元。

根据你公司 2023年半年报，你公司期末资产总计为 4.47

亿元，净资产为 1.38 亿元，合同负债余额为 0.38 亿元，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为 0.83亿元，期末员工在职人数为 104

人。

请你公司：

（1）说明王必松与泰州三水签订的协议中股份转让对

应的回购条款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回购触发条件、回

购期限、回购履约方式等；说明公司出具的《担保函》的主

要内容，是否存在实际履行担保责任对应的回购义务的可能

性，如是，请说明预计回购具体情况；

（2）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当审议披露但未审议披露的

违规担保或其他重大事项，如是，请详细列明；说明你公司

所涉及的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公司可能需要承担

相关义务的情形，是否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说明你公司当前资金筹措的安排、还款计划、员

工安排等，并结合目前生产经营、诉讼债务等现状，说明你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为改善持续

经营能力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2、关于异常波动

2022年 12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之间，你公司



共发生 14 次股票异常波动，你公司均披露没有任何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及其他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请你公司：

（1）说明公司内部人或指定方是否通过关联账户倒卖

股票、拉抬股价、抛售获利等情形，并结合公司对重大事件

披露时点及股票交易时点等，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等关键少数是否存在敏感期交易行为；

（2）结合公司的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股价走势、

估值变化、主要业绩指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 2022

年 12 月以来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3）结合上述回复以及主办券商风险提示公告，全面

核实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及时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等相关公告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3、关于年报披露

根据相关公告，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会计师事务所未签

署审计业务约定书，尚未进行现场审计，预计无法披露 2023

年年报。

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挂牌公司应当按期

披露定期报告。披露定期报告是挂牌公司的基本义务，是对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本保护。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

不能在 2024年 4月 30日前完成披露，公司股票将停牌;如公

司在 2024年 6月 30日前仍无法披露，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

挂牌的风险。

请你公司：

（1）说明公司尚未与会计师事务所尚未签署审计业务

约定书，尚未进行现场审计的具体原因，并结合生产经营情

况、董监高履职情况等说明公司是否具备披露年报的能力，

是否已就预计无法披露 2023 年年报与全体股东进行沟通；

（2）说明是否曾计划、审议过主动终止挂牌事宜，在

终止挂牌过程中是否存在与异议股东未解决或无法解决的

争议和纠纷;

（3）说明公司股票如被强制终止挂牌，公司拟采取的

投资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及相应安排。

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并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

明，于 5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特此

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4年 4月 19日


